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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爱群 见习记者
李俊伟呼和浩特报道 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活动周启
动仪式近日在呼和浩特举行，自
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
副主席符太增出席启动仪式。

此次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活动
周 主 题 为“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发
改委、环保厅、经信委等 17 个厅
局重点围绕绿色、节能等理念，宣
传本行业、本领域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的成就、重大项目、发展规
划、政策法规，51 家企业围绕生
态、环保、绿色、有机等内容，以产
品、宣传册、展板、影视等形式现
场 进 行 了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宣 传
展示。

除启动仪式当天的现场宣传
展示外，宣传周期间，自治区环保
厅、林业厅、农牧业厅等 13 个单
位还将举办环保专题宣传活动、
林业生态专题宣传活动、草原生
态建设专题宣传活动等一系列专
题宣传活动。自治区各大机关、
驻区部队、各盟市也将举办系列
宣传活动。

内蒙古启动
生态文明宣传周
17 个 厅 局 51 家 企 业
现场展示建设成果

新疆自治区
政协主席强调

坚持两个可持续
助力新疆建设

本报通讯员于涛 记者杨涛
利乌鲁木齐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
金日前就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
策部署特别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和洁净新疆建设情况深入乌鲁木
齐县调研。努尔兰·阿不都满金
强调，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
略部署，坚定不移走“两个可持
续”发展道路，坚持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两不误、两推进。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先后深
入乌鲁木齐县托里、水西沟、板房
沟等 6 个乡镇实地查看牧民定居
兴业、煤矿整治转型、景区生态环
保、旅游产业发展和基层阵地建
设等情况，听取乌鲁木齐县辖乡
镇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
建设部署等相关工作汇报。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指出，要
坚定不移走“两个可持续”发展道
路，始终把乌鲁木齐县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非抓不可且要立即抓、
彻底抓的重要工作，坚决保护好
乌鲁木齐市的生态涵养区和水资
源保护区，努力在洁净新疆建设
中发挥表率作用。要坚持在科学
编制规划和严格执行规划上下功
夫，执行好、落实好南山国际旅游
区的总体规划。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张
铭贤石家庄报道 记者近日从河
北省环保厅获悉，国家环境卫星、
气象卫星遥感监测显示，5 月 20
日～6 月 23 日，共监测到河北省
秸秆焚烧火点数 31 个，比 2015 年
同 期 减 少 128 个 ，减 少 比 例 达
80.5%，火点数量大幅减少。

国家环境卫星、气象卫星拍
摄到的河北省 31 个火点中，石家
庄两个、承德 1 个、张家口 4 个、唐
山 1个、廊坊 5个、保定 1个、沧州 7
个、衡水6个、邢台3个、邯郸 1个。

今年夏收以来，河北省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
求各地加大督导检查、巡查力度，
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包村包片
包地块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堵疏
结合，禁止露天焚烧秸秆。

此外，各地秸秆焚烧污染防
治力度加大。夏收以来，邯郸市
成立了 14 个包县督导组，督导各
县（市、区）防治工作。峰峰矿区
实行党员干部连带责任制，明确
党员责任区域，签订责任状。永
年县提出，凡发生焚烧现象被通
报的乡镇，除给予党政主要领导、
主管副职和包村干部党政纪处分
外，取消其年终评优评先资格。

2013 年，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以下称《大气十条》）。根
据《大气十条》相关要求，中国工程院组
织 50 余位相关领域院士和专家，对《大
气十条》进行中期评估。评估认为，《大
气十条》确定的治污思路和方向正确，
执行和保障措施得力，空气质量改善成
效 已 经 显 现 。 全 国 城 市 细 颗 粒 物

（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呈下
降趋势，总体预期能够实现规定的空气
质量改善目标。但环境空气质量面临
形势依然严峻，冬季重污染问题突出，
个别省份的 PM10年均浓度有所上升，北
京市完成 2017 年终期目标需要付出努
力。今后两年和更长的时期内，需要加
大力度释放能源结构调整的污染削减
潜力，并构建精准化治霾体系，提升重
污染天气应对能力，保障空气质量长效
改善。

一、空气质量改善情况

通 过 整 合 环 境 保 护 部 、中 国 科 学
院、中国气象局和有关科研院所的地面
长期定位观测、典型过程综合观测、卫
星遥感反演等数据，采用多种技术方法
对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变化趋势和污染
特征进行了评估和印证。主要结果是：

（一）《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全国城
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PM2.5、PM10、二氧
化氮（NO2）、二氧化硫（SO2）和一氧化
碳（CO）年均浓度和超标率均逐年下
降，大多数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

2015 年，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55 微 克/立 方 米 ，相 对 于
2013 年 的 72 微 克/立 方 米 下 降 23.6%；
日 均 值 超 标 天 数 的 比 例 由 2013 年 的
33.2%降至 2015 年的 20.8%。全国 PM10

平均浓度（338 个城市平均浓度为 87 微
克/立方米），相对 2013 年（330 个城市平
均浓度 97 微克/立方米）下降 10.3%；日
均值超标天数的比例由 2013 年的 14.5%
降至 2015 年的 12.1%。74 个重点城市
共发生 846 天次重度污染和 238 天次严
重污染，较 2014 和 2013 年降幅分别为
28.1%、24.9%以及 49.9%、63.7%。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
区 NO2 浓 度 相 对 2013 年 分 别 下 降
9.8%、11.9%、19.5%和 15.8%，SO2 分别下
降 44.9%、30.0%、38.1%和 48.3%。卫星
资 料 反 演 显 示 ，2013～2015 年 ，全 国
NO2和 SO2垂直柱浓度年均值和颗粒物
光学厚度（AOD）总体呈下降趋势，与地
面监测数据分析结果一致。

（二）空气质量面临形势依然严峻，
冬季重污染问题突出，重点区域大气臭

氧（O3）污染问题显现。
根 据《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进行评价，2015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73 个城市
空气质量达标，占 21.6%；平均超标天数
比例为 23.3%，重度及以上污染占 3.2%，
其中 67.4%发生在冬季。全部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次中，以 PM2.5、PM10、O3 为首
要污染物的天次分别占 83.4%、15.3%和
1.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全国重污
染 天 气 高 发 地 区 ，占 全 国 总 天 次 的
44.1%。冬季重污染对全年 PM2.5平均浓
度有明显的拉升作用。2013～2015 年，
重污染天气对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地
区 PM2.5 年均值的贡献分别为 40%、10%
和 20%。

（三）多数省份PM2.5或PM10年均浓
度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大气十条》规
定的中期目标要求，可望实现2017年
的考核目标。个别省份PM10年均浓度
有所上升，北京市完成2017年终期目
标需要付出努力。

考核 PM2.5 的 10 个省（区、市）和广
东省珠三角地区 PM2.5 年均浓度下降幅
度均达到或超过《大气十条》中期目标
的要求，多数省份展示提前实现终期目
标的势头。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较为
明显，但实现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60 微
克/立 方 米 左 右 的 目 标 ，需 要 付 出 努
力。考核 PM10 的 21 个省（区）中，黑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青
海 和 新 疆 等 14 个 省（区）PM10 年 均浓
度下降幅度达到了《大气十条》中期目
标的要求，辽宁、吉林、河南、湖北、陕
西、甘肃和宁夏 7 个省（区）PM10 年均浓
度有所上升。

二、主要措施执行效果

基于《大气十条》详细配套政策及
各省（区、市）实施细则、目标责任书、年
度自查报告等数据资料，核算了 2013～
2015 年各部门各行业主要污染物减排
情况，解析了各项政策措施对减排量和
PM2.5浓度下降的贡献。主要结果是：

（一）各省（区、市）均基本完成了阶
段性重点任务，总体落实情况良好。重
点行业提标改造、产业结构调整、燃煤
锅炉整治和扬尘综合整治四类措施是
对 PM2.5 浓度下降贡献最为显著的
措施。

评估测算结果显示，实施《大气十
条》使全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明显
下降。分解各措施对减排量的贡献发
现，重点行业提标改造、产业结构调整

和燃煤锅炉整治是对减排量整体贡献
显著的措施。SO2减排效果最明显的措
施是重点行业提标改造、燃煤锅炉整治
和产业结构调整，分别贡献 SO2 减排量
的 39%、29%和 22%；NOx 减排效果显著
的措施有重点行业提标改造、产业结构
调整和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与油品
升 级 ，分 别 贡 献 NOx 减 排 量 的 63% 、
20%和 9%；PM2.5浓度下降贡献最为显著
的措施是重点行业提标改造、产业结构
调整、燃煤锅炉整治和扬尘综合整治，
分 别 贡 献 了 PM2.5 浓 度 下 降 的 31.2% 、
21.2%、21.2%和 15.2%。机动车的减排贡
献在城市更为显著。以北京市为例，
2013~2015年北京共淘汰黄标车 122.2万
辆，NOx、PM2.5减排量为 3.47、0.26 万吨，
分别贡献了两种污染物减排量的 71%
和 16%，说明《大气十条》在控制机动车
污染的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效的。

（二）北京市及周边省份的重污染
应急措施能够有效降低PM2.5浓度，两
次启动红色预警使得重污染期间北京
市PM2.5日均浓度下降17%～25%。

基于空气质量模型对京津冀 2015
年 12 月两次启动红色预警的减排效果
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京津冀两次应急
减排措施使得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分
别下降 17%和 20％～25%，说明在重污
染天气启动应急预案能够有效降低区
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进而显著削减
PM2.5浓度峰值。

（三）2014和2015年，重点地区污
染气象条件相对2013年略为不利或变
化不大，气象条件在近两年没有对空气
质量的改善起到“助推”作用。

京津冀地区 2014、2015 年污染气象
条件状况相对 2013 年分别转差约 17%、
12%，长三角地区转差约 6%和 1%，珠三
角和成渝地区污染气象条件状况变化
不大。气象条件状况在《大气十条》实
施过程中没有对空气质量的改善起到

“助推”作用，在京津冀等重点地区甚至
起到了不利作用。2014、2015 年冬季期
间，各重点地区不利气象条件出现天数
均超过 2013 年，特别是 2015 年冬季京
津冀地区超过 2013 年的天数在各重点
地区中最多，导致重污染多次发生，严
重影响人们对空气质量年均值改善的
直观感觉。

三、主要对策建议

（一）以北京市为战略重点，破解大
气污染防治中的若干难点问题，实现首
都空气质量长效改善。一是采取坚决
措施应对秋冬季重污染问题，重点破解

冬季采暖燃煤散烧顽疾，针对北京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地区以及南四区（丰台、
房山、通州、大兴），采用煤改电和冬季
特别电价等措施，解决冬季居民采暖问
题。二是重点推进北京南四区大气污
染治理工作，精细化城市管理，严控扬
尘污染，基本淘汰南四区燃煤锅炉，优
先启动南四区民用散煤清洁能源替代
工程，尽快完成南四区污染小企业退
出。三是进一步提升北京市机动车污
染排放控制能力。四是建立和完善非
道路移动源的大气污染排放控制体系，
建立统一的非道路移动源台账系统。
五是科学确定北京市 VOCs 与 NOx 的
协同减排策略。六是加强重污染天气
应急减排力度。

（二）将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作为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尽快率
先启动《京津冀环境综合整治重大工
程》大气部分。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京
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尽快率先
启动《京津冀环境综合整治重大工程》
的大气部分，深入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严格控制北京周边传输通道上的
污染排放，严控周边地区高架点源。采
取措施切实降低秋冬季污染源活动水
平，在京津冀地区划定“工业错峰生产
区”。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额
度，采用煤改气、煤改电等方式对北京
周边传输通道地区的工业用煤和散煤
进行替代。针对保定、廊坊等北京周边
城市，除《大气十条》规定的 PM2.5下降比
例目标外，增加 PM2.5年均浓度目标。

（三）以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为突破
口，加大秋冬季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实
施冬季供暖地区应优化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编制技术体系和相关制度，实现
对城市重污染应急预案的科学制订、动
态评估和持续优化。加大冬季污染防
治工作力度，如制定针对冬季（或其它
典型污染季节）污染防治法规，对重点
源排放实施季节性排放限值，优化工业
生产过程，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调整。
提高重污染预警的提前度和精确性，制
定针对性防控措施，强化应急控制的实
施力度和监管强度。

（四）持 续 发 力 严 格 落 实《大 气 十
条》各项措施，进一步大力度推动能源
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在持续提高煤炭集中
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积极发展可再生
能源、核电和天然气，同时严控新增燃
煤量，更大程度地实现对煤炭的替代；
改进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推广使用天然
气，将天然气用于替代工业、供暖用煤
特别是散煤。尽快形成燃煤锅炉综合

整治对策。重视整个区域的能源结构
调整，降低高耗能工业在经济总量中的
比重，防止城市中心区高耗煤、高污染
企业转移到郊县地区。

（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农村
生态环境建设，减少农村和城乡接合部
大气污染物排放。选择秸秆锅炉、沼气
锅炉、燃煤锅炉和煤改电等方式，实行
农村集中供热，减少农村生活用煤。实
现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减少秸秆露天
焚烧。减少种植业和养殖业氨排放。

（六）大力推进非电行业达标排放
和超低排放技术及应用。尽快部署非
电行业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升级。针
对水泥、玻璃、陶瓷等建材行业，发展多
污染物协同控制新技术研发及示范，开
展主要污染物达标和超低排放新技术
研发和工程示范。

（七）尽快启动国家“清洁柴油机行
动计划”，重点开展柴油机、非道路、船
舶的大气污染排放控制。在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同步实施柴油车国
Ⅴ排放标准并尽快在全国推广。加快
制定柴油车国Ⅵ排放标准，加强柴油车
及后处理产品生产一致性与在用符合
性检测，推进车载测试、远程诊断和遥
测技术等应用；尽快淘汰国Ⅱ及以前不
达标柴油车，实施国Ⅲ和国Ⅳ不达标的
柴油车技术升级和改造。研发非道路
用柴油机机内与机外净化技术体系，研
究和推广岸电使用、船舶尾气脱硫脱硝技
术，在重点区域、核心港口率先实施船舶
排放控制区措施，进行综合应用示范。

（八）以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为抓
手，加快实施国家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
制。尽快核定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
VOCs 排放总量和源成分谱，确定三大
区域（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高于
NOx 减排要求的 VOCs减排目标。制定
有针对性的重点源 VOCs减排技术方案，
建立重点行业和企业的 VOCs 减排核算
和监管体系。对具备可监测、可统计、
可考核条件的重点行业进行重点控制。

（九）构建精准治霾技术体系，创新
机制体制，加强科技引领，持续提升环
境监管和执法能力。强化顶层设计，形
成研判—决策—实施—评估—优化的
决策支持体系；加强区域一体化的大气
污染监测网络、动态污染源清单和空气
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设；以科技创新引
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到精准管理
的新阶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
才机制。注重大气污染防控的监管和
执法能力建设，大幅度提升国家和区域
层面的监管和执法以及法律经济政策
等方面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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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撰写的背景和意义

为加快解决我国严重的大气污染
问题，切实改善空气质量，2013 年 9 月，
国务院颁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提出 10 条
35 项重点任务措施，明确要求到 201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
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以上，优良天数
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
域 细 颗 粒 物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25%、20%、
15%左右。

为贯彻《大气十条》，确保实现空气
质量改善目标，国务院委托环境保护部
与全国 31 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
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各地空气
质 量 改 善 的 具 体 目 标 和 重 点 工 作 任
务。各个地方政府通过立法立规、行政
管理、科学技术和经济杠杆等多方面的
手段，重点针对燃煤消费、机动车排放、
工业污染和施工扬尘等污染源进行了
综合治理，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但各地的治理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国
务院《大气十条》的要求，目前大气污染
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努
力的方向何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工程院于 2015
年 12 月开始对国务院《大气十条》贯彻
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中期评估。
开展中期评估，有利于全面评价环境保
护部和各个地方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成
效，分析各项环保措施对空气质量改善
的促进作用，厘清各地大气污染治理过
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提出针对
性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中国工程院承
担进行的《大气十条》中期评估工作很有
必要，评估报告的发布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数据的独立分析和结果
比对，保证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评估报告第二部分为“全国城市及
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所使用
的数据是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业务
化运行的数据为主，包括 2013 年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2014 年全国 161 个城市
和 2015 年全国地级以上的 338 个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 6 要素（PM2.5、PM10、O3、
NO2、SO2和 CO）连续在线监测，辅以中
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和部分高校共计

28 个同步观测站数据，相互独立按照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和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
规范（试行）》（HJ 663-2013）标准对数
据进行了质量控制，特别是对公众十分
关心的 PM2.5观测数据，进行了更加深入
的考察评估。对环境空气质量 6 要素评
估的结果表明，相近站点多方监测数据
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表明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提供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的监测数据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比
性，完全适用于本次评估工作。

除此之外，中国工程院还收集了大
量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近年来在全国
进行的大气颗粒物化学成分、含碳温室
气体和挥发性有机物化学成分的联网
观测数据，并结合卫星遥感和地面遥测
数据等对《大气十条》实施以来我国重
点区域的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进行了全
方位验证性评估。多元数据的独立分
析和结果比对，保证了评估结果的客
观性。

用多维数据相互印证评估
结果的可靠性

本次中期评估报告中，专家利用环
境保护部国控站点逐时空气质量观测
数据，以 2014 年实施新标准的 161 个城
市和 2015 年全部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为重点，采用年均浓度、达标天数、重
污染天数和峰值浓度等统计数据，评估
了 2013 年以来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给
出了公众和地方政府关心的常规指标。

进 而 ，评 估 专 家 以 独 到 的 眼 光 对
“重霾天数与 PM2.5 年均浓度值”、“PM2.5

质量浓度变化与其中主要化学成分变
化”、“近地面与整层大气 NO2 浓度”及

“近地面 PM2.5 浓度与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等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研
究，敏锐地感觉到，我国近年来空气质
量有所改善，PM2.5 有所下降，重霾污染

（颗粒物引起的重污染）天数减少，主要
是 PM2.5中土壤扬尘、硫酸盐和有机物显
著下降所致，而大气中二次化学反应产
生的污染和区域间的污染物传输依然
严重。

评估报告同时也是一份高水平的
研究报告。除了使用常规环境空气质
量 6 要素连续在线监测数据集外，还使
用了大气颗粒物化学成分数据和卫星
反演数据，构建了包括质量浓度、柱浓
度和化学成分浓度在内的多维度数据
集，从多个角度对全国空气质量改善情
况做出了评估，用多维数据相互印证评
估结果的可靠性。对重点区域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典型站点的
PM2.5 主要化学成分，包括硫酸盐、硝酸
盐、铵盐、有机物和扬尘等浓度变化的
研究，确定大气中 PM2.5质量浓度的深层
次变化的原因，展现出我国大气颗粒物
化学成分构成的复杂性，提示所有相关
部门要相互合作，需要采用多污染物协
同防治措施才能促进 PM2.5 浓度的持续
下降。

卫 星 资 料 反 演 得 到 的 区 域 大 气
NO2和 SO2柱浓度的变化趋势与国家环
境质量监测网 NO2 和 SO2 地面大气浓
度的变化趋势一致，印证国家环境质量
监测网评估结果客观性的同时，也显示
出我国目前空气污染蔓延十分严重，区
域连片污染并未显著缓解，区域联防联
控势在必行。

报告结果结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除客观性外，评估报告具有很强的
科学性和指导性。

客观翔实的数据分析结果，得出了
令人信服的结论。报告开宗明义指出，

《大气十条》实施以来，2013 年～2015 年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各污染要
素浓度逐年下降，重度及严重污染天数
降幅显著，但空气质量仍面临严峻挑

战，细颗粒物冬季污染问题突出，夏季
臭氧污染也有所抬头。

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中，67.4%的重
度及以上污染发生在冬季，而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是全国重污染天气高发地区，
占全国总天次的 44.1%，重度污染的频
繁发生极大地抵消了民众对于空气质
量改善的主观感受，因此减少冬季环境
空气污染频次及强度是评估报告给出
的落实《大气十条》未来工作的重点。

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了达到和未达
到 PM2.5 或 PM10 考核的省、市和自治区，
特别是辽宁、吉林、河南、湖北、陕西、甘
肃和宁夏 7 个省（区）PM10年均浓度有所
上升，而北京在《大气十条》实施的 3 年
中，PM2.5 年均浓度由 2013 年 的 89.5 微
克/立方米下降到 2015 年的 80.6 微克/
立方米，虽有明显改善，但要达到《大
气 十 条》规 定 的 2017 年 的 目 标，需要
北京联合周边省市共同努力，才有可能
完成。

评估报告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夏
季臭氧浓度的攀升给我国大气污染的
进一步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长三角、
成渝和中西部地区夏季臭氧超标已经
到达了不容忽视的程度，2015 年，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最高值出现在北京，
高达 203 微克/立方米，给夏季北京空气
污染治理带来了新的压力。

同时，评估报告指出，降低大气中
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是降低全国大气臭
氧浓度的重要途径，而北京还需同时大
幅度削减氮氧化物排放。

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进一步
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评估报告使用多维实验观测数据、
客观现实的评估态度、科学严谨的分析
方法和多方独立验证获得的结论，对我
国 2015 年空气污染现状和相对 2013 年

的改善情况做出了十分客观的评价，并
对全国和重点区域空气污染发展趋势
做出了预判。

优良天数和重污染天数的比对评
估结果表明，降低大气 PM2.5浓度年度平
均值的关键是减少重霾污染天数。河
北省（石家庄）之所以近 3 年来 PM2.5 显
著下降 28.7%（石家庄 3 年下降 43.6%），
主要是因为重霾污染天从 130 天减少到
了 50 天左右；北京之所以 PM2.5 仅下降
了 9.9%，与重霾污染天数下降少密切相
关。季节数据评估表明，降低全年大气
PM2.5 浓度的关键是减少冬季燃煤取暖
污染排放，北京地区则除了减少冬季南
部“2+4 地区”的散煤燃烧，还应协同周
边杜绝或减少秋季秸秆焚烧。全国主
要城市全年 PM2.5 浓度平均值进一步降
低，仍取决于冬季重霾污染天数的减
少，而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和东北三省还
需管理好秋季秸秆焚烧。

评估报告诠释出，我国大气污染治
理的关键在于对现状的客观认知、对发
展趋势的科学预判和对治理措施的坚
决执行。

报告的科学性和科普性

作为面向公众发布的报告，评估报
告可读性强、容易理解。评估报告的每
一个数据、每一张图表，都经过了评估
专家的多次核实和反复推敲，既要保持
严谨的科学性，又要容易被公众理解；
既要保证包含完整准确的信息，又要简
明扼要。评估报告堪称是科学性和科
普性完美的结合。

整个评估报告的结果和结论由一
系列完整复杂的科学分析研究获得。
高度凝练科学的结果和结论，简单易懂
的文字和语言，可使公众对《大气十条》
实施以来我国空气质量现状和改善情
况明确认知，可对《大气十条》后续两年
工作方向有清晰的了解。

厘清突出问题 提出针对性建议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解读之一

河北秸秆焚烧
火点大幅减少
夏收以来同比减少八成


